
 

○附○件○一  書法初審試題： 

 

 

 

 

 

2019 吳沙藝文季之藝往情深 ○送○件○表○一  

著作權聲明暨授權同意書 

一、 立書人聲明及保證參加 2019 吳沙藝文季之藝往情深之參賽作品係原創性著作，若係

改作或編輯著作則已獲得原著作權人之授權同意，絕無侵害第三人智慧財產權之情

事；若本著作為二人以上之共同著作或共有之著作，立書人保證已通知其他共同或共

有著作人本授權同意書之內容，並經各共同或共有著作人全體同意授權代為簽署同意

書。 

二、 立書人如有違反前項之擔保致他人受有損害者，將自行處理並承擔法律責任，概與被

授權人無涉，並應賠償被授權人因此所受之損害。 

三、 立書人同意將參賽作品之著作權無條件授權給財團法人宜蘭吳沙文化基金會(下稱被

授權人)，被授權人得自行或再授權委託第三人進行重製、改作、編輯、公開展示、公

開傳輸、散布前述參賽作品等各項權利。  

四、 被授權人就參賽作品有關利用或公開展示編輯物或製作衍生性產品時，無須再取得立

書人之書面授權。 

五、 立書人如有將本次參賽作品另行發表或展示之情事，應先知會本會。 

 

參賽者(立書人)簽名：                                (未簽章者不予受理) 

                                                    民國 108 年   月   日 

� 請將著作權聲明暨授權同意書浮貼於參賽作品相片後面。相片後面註明作品名稱 

 

『大溪南向古城過 舊館依稀失運河 

 石港春潮帆影杳 龜山旭日浪花多』 



2019 吳沙藝文季之藝往情深 ○送○件○表○二  

姓名  編號 

(免填) 

 

生日 民國     年     月     日 身分證字號  

 

聯絡電話 

(H) 服務單位 

(就讀學校) 

 

(手機) 學歷  

電子郵件  

 

參賽類別 
�攝影類 �繪畫類 �書法類 

組別：                       

通訊地址 
���-�� 

戶籍地址 
� 同上 ���-�� 

作品題目  

創作理念  

身分證影本黏貼處 

 

 

 

（身分證影本正面） 

 

 

 

（身分證影本反面） 

�本人同意：依「個人資料保護法」規定自行填載內容提供本會特定目地之蒐集、處理、利用、

國際傳輸及後續行政管理作業。 


